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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年度统计执法检查信息台账

填报单位：       填报期间内已开展现场检查但未结案单位数：      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序号
	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	市(地、州、盟)
	县(市、区、旗)
	执法检查人员A
	执法检查
人员B
	执法证号
	时间
	被检查企业
（项目）
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检查专业
（指标）
	执法检查
信息
	是否
立案
	后期处理
情况
	案件来源
	备注

	举例
	广东省
	—
	—
	张**
	李**
	**********
	2022年10月
	********有限公司
	91110116600004232F
	1.工业（B103-2，**指标/全表）2.劳动工资（****，****）
	2.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；
	是
	警告并处伍万元罚款。
	4.“双随机”抽查；
	

	
	广东省
	河源市
	—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广东省
	河源市
	源城区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1.县区统计局汇总上报执法检查相关信息。				
2.执法检查人员为2名以上的，在备注中注明。				
3.时间：按结案时间或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时间填写。				
4.检查专业超过一个的，逐一列明。
5.“执法检查信息”填写：1.未发现统计违法行为；2.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；3.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；4.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；5.存在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；6.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；7.其他。
6.“后期处理情况”填写：1.行政处罚情况；2.严重失信企业认定情况；3.其他
7.“案件来源”填写：1.国家统计局转交或移交案件；2.国家统计局转办的统计违法举报线索；3.自身受理的统计违法举报；4.“双随机”抽查；5.其他

